5-8-2身心障礙者免費停車證
●停車證使用方式

1.設籍本市者之身心障礙者本人使用。

2.停車證於本市各公有停車場或路外收費格都免費(累進及差別費率除外)
●應附文件
1.戶口名簿(或身份證) 

2.本人行照 

3.本人駕照 

4.身心障礙手冊 

5.印章 

6.最近三個月內ㄧ吋照片一張。 
※以上證件均需正本 

●受理單位
	單位
	地址
	聯絡電話

	台中市政府新市政-聯合服務中心社會局服務台
	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二段89號B棟1樓
	04-22289111
轉21651~53

	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-聯合服務中心社會局服務台
	台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	04-22289111
轉21707 

	大屯服務中心-大里
	台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2樓
	04-24825612

	海線服務中心-沙鹿
	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658號
	04-26231193

	山城地區服務中心
	台中市東勢區北興里豐勢路518號
	04-25872106

	北台中服務中心
	台中市大甲區民權路52號
	04-26872101


